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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瞿沁 律师 

     

    新年伊始，民政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鼓励民间资本

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养老产业发展等方面给出了具体举措，并就推进医

养融合发展、完善投融资政策、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加强人才保障、保障用地需求等

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以及政策优惠。 

    虽然《意见》的很多措辞仍然较为笼统，但是仔细研读其内容，其中所能窥见的

一些政策扶持的导向值得拿出来给大家分享，而这些内容很可能是政府将来进一步制

定政策予以细化的领域。 

 

    * 扶持养老服务企业做大做强 

    从《意见》的很多地方我们都能找到诸如：“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

的养老机构，鼓励养老机构跨区联合、资源共享，发展异地互动养老，推动形成一批

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养老机构”、“扶持发展龙头企业，特别要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企业，

培育一批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知名度高的养老服务业品牌，形成一批产业链长、覆

盖领域广、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产业集群”等表述。纵观当前大健康服务行业，医疗

医药板块在证券主板市场相当活跃，互联网医疗也受到境内外资本的青睐，但养老服

务行业由于投资大、营利小、回报周期长等因素，融资往往不太容易。所以，政府希

望能尽快扶持起一批具有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高度专业性的龙头企业，而实现这一

目标的最有效方法我们认为就是“强强联手”、“跨行业整合”以及“跨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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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养融合”成为大势所趋 

    “医养融合”的概念从养老行业发展初期就受到了政府和运营者的关注，尽管至

今仍有人对此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但从我们近几年帮助投资者在落地养老社区项目

的经验来看，“医养融合”已经成为政府和投资者考量一个项目是否可行的关键因素。

对此，《意见》提出了如下具体举措： 

    1、扶持和发展护理型养老机构建设，对民间资本投资举办的护理型养老机构，在

财政补贴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与医疗卫生机构签订协议，为老年人提

供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3、 将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纳入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统一指导，在

资格认定、职称评定、技术准入和推荐评优等方面，享受与其他医疗机构同等待遇。 

    4、鼓励医师和执业护士到养老机构、医疗机构中提供服务，允许符合条件的医师

到民办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开展多点执业。 

    5、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社区和居民家庭，加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与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 

 

    * 行业的投融资途径日趋明确 

    在现有的政策下，民办福利性、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和其他类型养老服务企业，大

多可以享受税费减免、土地供应、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但是，正如我们之前预见的

那样，国家和地方对于“民非”登记养老服务企业的监管也会越来越严，投资者要想

通过享受优惠政策的方式实现“变相营利”将会越来越难。此次《意见》对此也明确

进行了规定： 

    1、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应当为捐资举办，机构享有对其资产的法人财产权，捐

资人（举办者）不拥有对所捐赠财产的所有权。 

    2、对于举办者没有捐赠而以租赁形式给予组织使用的固定资产、以及以借款方式

投入组织运营的流动资金，允许其收取不高于市场公允水平的租金和利息。 

    3、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进行必要监管。 

    4、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停办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其剩余资产由民政部门负

责统筹，以捐赠形式纳入当地政府养老发展专项基金。原始捐资有增值的，经养老机

构决策机构同意并经审计符合规定的，可对捐资人（举办者）给予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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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对比，反观政策对营利性服务企业的扶持，《意见》虽然着句不多，但却想

象空间十足： 

    1、《意见》提出“支持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PPP（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

等模式建设或发展养老机构”——此规定鼓励养老服务企业经过改制后将能更快地和

资本市场进行对接，也能促使社会资本找到更加合适的投资路径。 

    2、“研究以养老服务产业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产品，稳步推进金融机构直接或间

接投资养老服务业”；“养老机构在资产重组过程中涉及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让，

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在此，仅税收优惠政策一项，就足以让我们对一直无

法落地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是否会在养老地产项目上破冰充满了期待。

众所周知，实现资产证券化将是服务型企业实现“轻资产”运作的最佳途径。 

    3、“拓宽信贷抵押担保物范围，允许民办养老机构利用有偿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产权明晰的房产等固定资产办理抵押贷款，不动产登记机构要给予办理抵押登记手

续”。 

    4、“鼓励通过财政贴息、补助投资、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金融机构加快金融产

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推进实施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 

 

    综上，本次《意见》的颁布，让我们再次看到国家重视并大力推进养老服务行业

发展的政策基调。“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养老服务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

放”的方向性论调也为民间投资者进军养老服务行业打开了政策大门。由于整个养老

行业的立法涉及到不同部委的职责，目前民政、卫生计生、国土资源等部门已经陆续

制定了养老机构的设立和管理、远程医疗、养老设施用地等规定，随着《意见》的颁

布和实施，我们预见国家将会出台更多的行业立法。当然，我们建议投资者也应当同

时关注地方性的政策法规，诸如近期颁布的江苏省关于金融支持养老、北京市关于居

家养老服务等地方法规，都是在遵循上位法的基础上，针对具体实施层面进行了深入

细化，并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很多地方融入了创新，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意

义。 

 

 

我们的出版物仅供一般性参考, 不应被视为对某事实或情形的法律意见。我们明示不对任何依赖本出版物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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